


关于《玉溪机场高速公路工程建设项目土地用途调整方案暨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方案（草案）》有关情况的说明

玉溪机场高速公路工程是《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县域高速公路“互联互通”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云办通〔2020〕19号)中县域高速公路“互联互通”工程之一，是玉溪市“十四五”时期高速公路建设重点项目之一，项目位于玉溪市中心城区，是玉溪市中心城区与玉溪机场间的主要横向快速连接通道。本项目除直接服务于玉溪机场的运营发展外，也是实现滇中城市群高速公路全面成网，提升互联互通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区域路网格局中具有主要干线公路功能，为滇中城市群之间、玉溪中心城区与玉溪机场间提供长距离、大容量、高速度的交通服务，成为推进玉溪市红塔～江川“一核双心”同城化发展的关键。
本方案的编制，对玉溪市江川区推进规范、科学有序开发利用土地，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增强土地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能力，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综合效益等具有重大意义。
[bookmark: _GoBack]玉溪机场高速公路工程占用江川区永久基本农田40.9492公顷，其中水田29.0450公顷，旱地11.9042公顷，占用的永久基本农田分布在江川区九溪镇9.8816公顷，前卫镇4.0731公顷，江城镇26.9945公顷，按照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的原则，在江川区九溪镇补划9.9360公顷、在前卫镇补划1.7917公顷、在江城镇补划30.3398公顷，共补划42.0675公顷全域永久基本农田。补划后，江川区全域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为14018.8483公顷，比上级下达指标多2.8483公顷，满足上级下达指标，且补划永久基本农田的平均质量等有所提高，符合永久基本农田补划的相关要求，对全域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无明显不良影响。该项目不涉及占用江川区城镇周边永久基本农田，对江川区城镇周边永久基本农田无影响。该项目占用江川区坝区永久基本农田32.5681公顷，补划坝区永久基本农田33.4740公顷，占用补划后江川区坝区永久基本农田增加0.9059公顷。本次土地用途调整保证了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土地整治补充耕地规模指标，土地用途调整方案可行。


玉溪市江川区自然资源局
                           2022年2月23日




